
遗失声明
▲不慎将李杨（身份证号为 152701199012174260）在

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恒大名都 9 号楼 1
单元 2401 号房的购房收据丢失，金额玖拾肆万玖仟壹百
陆拾壹元整（949161 元），收据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，现
声明作废。

▲不慎将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31150000462238320L)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，核 准 号
J2050000121603，账号 15001686646052502598，法定代表人
张利东，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东胜区支行，开户日期2007
年5月28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
▲不慎将蒋毅昌（身份证号为 152725198109190095）
在鄂尔多斯市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东方
聚龙湾 14 号楼 3 单元 602 号房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一
式 6 份，其中 3 份）丢失，合同编号 2011-0001356，现声明
作废。

▲ 不 慎 将 购 房 者 王 卓 越 （ 身 份 证 号 为
152530199608040029）在鄂尔多斯市恒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任公司购得的恒大名都5号楼一单元1603号房的购房收据
及发票丢失，金额壹佰壹拾万零叁仟贰佰肆拾叁元整
（1103243元），收据日期2020年10月23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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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广告告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
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》（建
金〔2015〕26号）的规定，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
将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：

一、机构概况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

30名委员，2025年召开 1次会议，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：
1.关于 2024年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情况及 2025年工作计划
的报告；2.关于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安排的报
告；3.关于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情况的报告；4.
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 2024年年度报告；5.关于修改《鄂尔
多斯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则》等三个实施细则部分
条款的报告；6.关于调整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
比例的报告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中心：住房公积金中心为隶属于市住房
和城乡建设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二类差额拨款副处
级事业单位，设 8 个科室，8 个服务部。从业人员 185 人，其
中，在编103人，非在编82人。

二、业务运行情况
（一）缴存：2025 年，新开户单位 1418 家，净增单位 813

家；新开户人数 4.03 万人，净减人数 2.23 万人；实缴单位
10120家，实缴人数 44.54万人，缴存额 111.91亿元，分别同比
增长 8.74%、-4.78%、3.33%。2025 年末，缴存总额 812.25 亿
元，比上年末增加 15.98%；缴存余额 365.35 亿元，同比增长
11.72%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5家。

（二）提取：2025年，15.63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；提
取额 73.58 亿元，同比增长 3.27%；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
65.75%，比上年减少 0.04 个百分点。2025 年末，提取总额
446.91亿元，比上年末增加19.71%。

（三）贷款。
1.个人住房贷款：单缴存人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60.00

万元，双缴存人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100.00万元。
2025年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.71万笔 36.10亿元，同比分

别下降27.55%、28.35%。
2025年，回收个人住房贷款37.99亿元。
2025 年末，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5.37 万笔 455.68 亿

元 ，贷 款 余 额 202.29 亿 元 ，分 别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4.84% 、
8.60%、-0.93%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55.37%，比
上年末减少 7.07个百分点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房贷款业务的银行5家。

2. 异地贷款：2025 年，发放异地贷款 450 笔 21390.00 万
元。2025年末，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39918.00万元，异地贷款
余额76872.16万元。

（四）资金存储：2025 年末，住房公积金存款 166.97 亿
元。其中，活期16.47亿元，1年（含）以下定期58.00亿元，1年
以上定期92.50亿元，其他（协定、通知存款等）0.00亿元。

三、主要财务数据
（一）业务收入：2025年，业务收入 86713.42万元，同比下

降3.74%。存款利息27546.62万元，委托贷款利息59161.17万
元，国债利息0.00万元，其他5.63万元。

（二）业务支出：2025年，业务支出 52540.44万元，同比增
长 12.28%。支付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利息 52488.99万元，归集
手续费0.00万元，委托贷款手续费0.00万元，其他51.45万元。

（三）增值收益：2025年，增值收益 34172.98万元，同比下
降21.05%。

（四）增值收益分配：2025 年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
20504.98万元；提取管理费用 1668.00万元，提取城市公共租
赁住房（廉租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12000.00万元。

2025 年，上缴财政管理费用 1622.00万元。上缴财政城
市公共租赁住房（廉租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15691.00万元。

2025年末，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219787.20万元。累计提
取城市公共租赁住房（廉租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100415.04万元。

（五）管理费用支出：2025 年，管理费用支出 1656.12 万
元，同比下降 6.69%。其中，人员经费 0.00 万元，公用经费
511.55万元，专项经费1144.57万元。

四、资产风险状况
2025年末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463.45万元，不

良率0.02%。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219787.20万元。2025
年，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0.00万元。

五、社会经济效益
（一）缴存业务。
缴存人中，企业单位占65.14%，非企业单位占34.86%，灵

活就业人员占0.00%。新开户缴存人中，企业单位占79.10%，
非企业单位占20.90%，灵活就业人员占0.00%。

（二）提取业务。
提取金额中，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占25.41%，

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1.16%，租赁住房占 15.15%，老旧小区
改造占0.02%，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1.43%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5.05%，出境定居占 0.00%，其
他占1.78%。

（三）贷款业务。
2025年，支持缴存人购建房95.67万平方米（含公转商贴

息贷款），2025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（含公转商贴息
贷款）为51.83%，比上年末减少2.84个百分点。

发放贷款笔数中，购买新建住房占 70.55%（其中购买保
障性住房占 0.00%），购买二手房占 29.38%，建造、翻建、大修
自住住房占0.07%，其他占0.00%。

发放贷款笔数中，单缴存人申请贷款占35.92%，双缴存人申
请贷款占64.08%，三人及以上缴存人共同申请贷款占0.00%。

借款人中，30岁（含）以下占 35.04%，30岁-40岁（含）占
45.11%，40岁-50岁（含）占16.12%，50岁以上占3.73%；购买首套
住房申请贷款占81.71%，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18.29%。

（四）住房贡献率。
2025年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、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、

项目贷款发放额、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
率为86.00%，比上年减少12.99个百分点。

六、其他重要事项
（一）租购并举支持缴存人解决住房问题，支持提取住房公

积金用于租赁住房、支付购房首付款、自住住房加装和更新电
梯，支持购买和租赁保障性住房、多子女家庭购房等情况。

1. 加 大 租 房 提 取 力 度 。 2025 年 租 房 提 取 92321 笔
111502.19万元，其中，二孩家庭 3542笔 8414.03万元，新市民
4514笔14438.72万元，青年人63481笔62439.18万元。

2.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。在鄂尔多斯市购买
新建商品住房且符合本市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条件的缴存
人，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房首付款。
2025年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259笔5284.38万元。

3.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和老旧小区改造。2025年，自
住住房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35笔115.81万元，老旧小区
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4笔14.71万元。

4.提高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。对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二
孩及以上家庭，公积金贷款额度可按当前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上
浮10%。2025年发放二孩及以上家庭贷款70笔5773.00万元。

（二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。
1.扩大提取使用范围。一是将公寓纳入提取范围，满足

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，2025年公寓提取 377笔，金额 4303.43
万元。二是同一套住房在提取有效期限内可多次提取，累计
提取金额不超过购房总价。

2.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。2025年，统一全市各旗区
1963家机关事业单位12.78万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
单位12%、个人5%。

3.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。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
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（内政办
发〔2025〕40号），将 2025年度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
数下限由 2270元调整为 2380元；将 2025年度鄂尔多斯市住
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由32592元调整为35250元。

4.优化贷款政策。一是加大军人的支持力度。现役军
人、退役5年内的退役军人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可享受一
次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，贷款额度在可贷额度基础上上
浮 10%，2025年发放 8 笔，484.00万元。二是延长贷款期限。
贷款期限延长至法定退休时间后5年，男性最高可贷至68周
岁、女性最高可贷至63周岁，贷款期限不超过30年。三是下
调贷款利率。2025年 5月 8日起，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
利率0.25个百分点，首套房5年以下（含5年）和5年以上贷款
利率分别为2.1%和2.6%，二套房5年以下（含5年）和5年以上
贷款利率分别为2.525%和3.075%。

（三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。
1.聚焦便民利民，构建“多维一体”服务新体系。全面推

行“跨省通办、延时服务、上门服务”等定制化举措，实现服务
触角延伸。深化“两优”专项行动，大幅精简办事材料，深度
优化审批流程，取消 10多项线上影像材料及业务审批环节，
业务办理时限整体缩减30%，综合业务网办率全年提升12%，
为缴存单位和职工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。现已实
现42项业务“全程网办”、13项“跨省通办”、14项“秒批秒办”、
17项“全区通办”、3项“亮码可办”。

2.深化服务模式，构建便民服务新格局。变“被动等待”
为“主动靠前”，深入企业开展“零距离”政策宣讲，通过百姓
直通车、暖新闻等平台扩大宣传，打通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
里”。创新运用短视频、MG动画、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开展政
策解读，中心公众号关注量突破 36万人，占缴存职工总数超

80%，实现服务人群高比例覆盖，直播点击量高达 20万人次，
累计解决问题3000多个。全面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，实现各
旗区网点业务“就近办、全市通办”，真正让服务从“柜台”走
向“家门口”。

3.强化诉求响应，实现群众满意新提升。畅通群众监督
渠道，开展“接诉即办”专项提升行动，实施错峰上班、周回访
等12项举措，增派10名工作人员进驻热线专席。通过主动治
理，2025年话务量、工单量同比分别下降 24.79%、6.7%，响应
率保持 100%，满意率与解决率均超 99%，实现服务效能与群
众满意度双提升。

4.聚焦提质增效，锤炼专业过硬干部队伍。成功举办以
“惠民公积金 服务暖人心”为主题的首届岗位大练兵业务大
比武活动，以赛促学、以学促干，全面提升干部职工业务能力
和服务水平，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。

（四）当年数字化发展情况。
1.聚焦数据驱动，实现全域互联互通新突破。打破部门

壁垒，推动数据从“互联”向“共融”跨越。一是深化数据共享
应用。与人民银行、产权中心等部门实现数据互通；联合市、
旗两级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在自治区首家实现公积金与不动产
数据全域贯通，高效落实“贷款一件事一次办”，以“数据跑
路”替代“群众跑腿”。二是深化银政系统直连。完成与交通
银行九大业务协同、农业银行标准化互联网对接，实现商转
公、组合贷、按月对冲等业务线上一站式办理。三是统一多
端服务标准。 优化“蒙速办”运维模式，实现手机公积金
APP、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在事项、标准、数据上“三统一”，夯
实了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基础。

2.聚焦智能引领，打造智慧便捷服务新高度。以技术创
新重塑服务流程，推动公积金服务从“能办”向“好办、智办”
升级。一是上线AI智能客服。深度融合DeepSeek 大模型，
在全平台推出智能客服“鄂小金”，为群众提供7×24小时一站
式智能问答新体验。二是创新基层服务场景。在鄂托克旗
服务部推出公积金提取“一件事”主题服务，办理时间压缩
69%、材料精简53%；推广异地贷款“报销+冲还贷”双模式，有
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三是推行全流程无纸化。依托电子
签名、电子印章技术，在达拉特旗服务部试点缴存职工在公
积金窗口即可一站式完成贷款申请与不动产抵押登记全流
程，实现材料“零纸质”流转、业务“不见面”审批，办理周期从
3-5天压缩至1个工作日。

3.聚焦安全托底，筑牢数字稳健运行新防线。坚持发展
与安全并重，构建全方位网络安全防护体系。一是强化制度
与技术防护。制定出台《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数据安
全及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度》等规章制度，每年开展网络三
级等保测评，完善数据备份恢复机制，确保核心业务系统平
稳有效运行。二是深化数据质量治理。开展全域数据清洗
与核查，全年累计排查治理问题数据 299.5 万条，治理率达
98.2%，质检合格率99.99%，数据准确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
升，为各项数字化应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。

（五）当年住房公积金中心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。
2025年5月，韦向东同志被鄂尔多斯市委、市政府授予五

一劳动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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